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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hurd.gov.cn/wjfb/201804/t20180411_235679.html） 

 

附錄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国务院有关部门：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要求，现将《住房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建办标

[2016]4 号）规定的工程造价计价依据中增值税税率由 11%调整为 10%。 

 

请各地区、各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组织有关单位于 2018 年 4 月底前完成建设工程造价

计价依据和相关计价软件的调整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8 年 4 月 9 日 


